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修正總說明 

 

一、 修正理由： 

    為因應行政院一百十年八月十八日院授人給字第一一○四○

○○五八二一號函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

基準表」（以下簡稱健檢基準表），調增部分補助基準、擴大補助

對象範圍，並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爰此，擬修正現行規

定，將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以下簡稱聘僱人員）

納為補助對象。復考量機關層級與職務職責程度不同，調整各該

人員健康檢查（以下簡稱健檢）補助費用，以積極強化照護同仁，

並修正名稱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以下簡

稱本原則）。 

二、 修正重點： 

(一) 修正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修正附表補助對象範圍及補助標準，並增列四十歲以上且於

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得予補助；授權本府警

察局、消防局、教育局及空中大學自行規劃辦理所屬人員健

檢。（第二點） 

(三) 明列得申請健檢補助之醫療機構範圍。（第三點） 

(四) 修正實施健檢得申請公假之日數。（第四點） 

(五) 增列實施健檢應注意事項，修正當年度因職等及職務異動致

符合較高補助額度資格者，得於當年度申請較高補助費用之

健檢補助權益，並增列但書限制已請領較低補助者不加發補

助。（第五點） 

(六) 增列超出補助費用部分由補助對象自行負擔。（第六點） 

(七) 刪除承辦健檢敘獎規定以期獎勵衡帄一致；並修正各機關所

需健檢經費編列規定，並為兼顧本府財政負擔，增列優先由

各機關向中央爭取聘僱人員健檢經費。（第七點） 





高 雄 市 政 府 公 務 人 員 健 康 檢 查 補 助 原 則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行政規則名稱：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健康檢

查補助原則 

行政規則名稱： 

高雄市政府補助公教人員健

康檢查作業規範 

 

一、查高雄市法制作業準則第

十一條規定，行政規則應

依其性質，以要點、事項、

須知、基準、原則、規定、

方案、計畫、措施、表等

名稱定之。行政規則之名

稱，需以上開名稱定之，

爰現行規定名稱有調整之

必要。 

二、為符法制體例，爰修正現

行規定名稱。 

一、為強化照護本府所屬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人員

身心健康，鼓勵實施健康

檢查（以下簡稱健檢），

提升自主健康管理，特訂

定本原則。 

 

一、為補助本府所屬公務人員

健康檢查，以維護本府所

屬公務人員之身心健

康，特訂定本規範。 

為強化現行規定訂定目的，爰

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原則健檢補助對象、資

格條件、補助次數及補助

費用等事項，除下列各款

規定外，依附表之規定： 

(一)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所

屬人員健檢，分別由本府

警察局及消防局自行規

劃辦理。 

(二)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高

雄市立空中大學（以下簡

稱空中大學）教職員健

檢，分別由本府教育局及

空中大學自行規劃辦理。 

二、本規範之健康檢查補助對

象（以下簡稱受檢人）其

資格條件、健康檢查次

數、補助金額及醫療機構

等事項規定如附表。 

一、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二、鑑於警察及消防人員之工

作屬性特殊且勤務繁重，

其中本府為照護員警身心

健康，考量其工作特殊

性，前以一百零九年二月

四日高市府人給字第一○

九三○○七六七○○號

函，就警察局暨所屬機關

實際從事重複性、輪班、

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

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

未滿四十歲警職人員健檢

補助費，放寬每三年補助

一次，最高三千五百元為

限。又本府警察局及消防



局除原有健檢補助外，並

有警友會加碼補助及消防

健檢預算，爰增列第二項

規定，由上開二機關自行

規劃辦理，俾符釋字第七

八五號解釋要求保障其健

康權保護之框架性規範意

旨。 

三、現行規定附表四調整至本

點第三項。考量教育局所

屬各級市立學校及高雄市

立空中大學（以下簡稱空

中大學）教職員之健檢，

其經費來源為教育發展基

金，與各機關公務人員健

檢補助來源為公務預算不

同，為利實務運作之需，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分由

本府教育局及空中大學自

行規劃辦理。 

(刪除) 三、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三千五

百元之受檢人於實施健

康檢查之年度內，因職務

異動致補助金額調整為

新臺幣七千九百元，應自

當年度起算至第三年，始

得再予補助之。但年滿五

十歲者，不在此限。 

一、查本點係規定健檢之實施

事項，爰移列本要點第五

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俾

符合體系要求。 

二、考量現行規定補助對象如

於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補

助金額調高者，須自當年

度起算至第三年，始得依

較高補助金額標準予以補

助，為求周延保障與維護

公務人員健檢權益，爰修

正本點規定。 

三、補助對象應至下列醫療機

構實施健檢，始得申請健

檢補助： 

(一)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

 一、本點新增。 

二、現行規定附表之醫療機構

調整至本點第一款。 

三、另參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之醫院或教學醫院。 

(二)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

質認證之診所。 

(三)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

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

醫療機構。 

 

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

會）一百零四年五月十四

日公保字第一○四○○

○七○四三號函及同年

八月十九日公保字第一

○四一○六○三五二號

函略以，公務人員一般健

康檢查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健檢要點）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

療機構限於醫院及教學

醫院，並放寬得於經財團

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

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

之診所、經勞動部認可辦

理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

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健

檢。爰增列第二款及第三

款規定。 

四、明定符合補助資格者至前

開醫療機構實施健檢，始

得核予補助，以杜爭議。 

四、申請健檢補助之各機關人

員得檢附健檢證明文

件，向服務機關覈實申請

健檢排程之公假。但不得

逾二日；自費參加健檢

者，亦得申請公假，其給

假規定如下： 

(一)四十歲以上者，得每年覈

實給予公假，最高給予二

日。 

(二)未滿四十歲者，得每二年

覈實給予公假，最高給予

一日。 

返回醫療機構閱聽檢查報告

五、各機關得依受檢人檢具實

施健康檢查之相關證明

文件，覈實給予公假。但

不得逾二日。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現代醫療機構健檢方

式及內容多元，健檢排程

不一，爰明定可依該次健

檢排程向服務機關申請

公假。 

三、為鼓勵本府所屬人員落實

自主健康管理，本府一百

十年二月二十六日高市

府人給字第一一○三○

一六二二○○○號函就

四十歲以上公務人員自

費參加健檢者，放寬每年

均得覈實給予最高二日



者，不核給公假。 之公假，爰參酌該函釋意

旨增定之。 

四、又為促進及維護全體公務

人員身心健康，對於未滿

四十歲公務人員自費參

加健檢，本府前於一百零

六年六月十六日高市府

人給字第一○六三○五

○五九○○號函規定，得

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

日前往受檢，爰參酌該函

釋意旨增定之。 

五、另查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現改制為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九十八年三月

十七日局企字○九八○

○六一三三七號函規定

略以，以公假前往受檢，

應以實際參加健檢為

限，不包含健檢後，返回

醫院閱聽報告在內，爰增

列第二項規定，以期周

延。 

五、各機關所屬人員實施健檢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當年度因職等及職務異

動致符合較高健檢補助

額度資格者，得於當年度

申請較高健檢補助費

用。但已請領較低健檢補

助者，不加發補助。 

(二)當年度退休（職）、資遣

或離職人員實施健檢，應

於退休（職）、資遣或離

職之日前完成健檢，逾期

視為放棄健檢補助。 

三、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三千五

百元之受檢人於實施健

康檢查之年度內，因職務

異動致補助金額調整為

新臺幣七千九百元，應自

當年度起算至第三年，始

得再予補助之。但年滿五

十歲者，不在此限。 

一、 本點新增。 

二、現行規定第三點、第四

點、第六點及附表備註三

分別調整至本點第一

款、第二款、第三款及第

七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考量現行規定補助對象如

於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

補助金額調高者，須自當

年度起算至第三年，始得

依較高補助金額標準予

以補助，為求周延保障與

維護公務人員健檢權

四、受檢人於核定退休年度

內，得依第二點規定實施

健康檢查。但應於退休前

完成健檢及補助作業。 

六、各機關應繕造所屬員工實



(三)各機關應繕造所屬人員

實施健檢情形之清冊，並

予以列管。 

(四)留職停薪及依法停職期

間之人員，不得申請健檢

補助。 

(五)代理人員於代理職務期

間，不得以代理職務資格

申請健檢補助。 

(六)因醫療疾病衍生之相關

檢查、檢驗，非本原則之

健檢，不得申請健檢補助

及核予公假。 

(七)機關因業務需要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公務人員

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

規定，實施特定項目健檢

者，於同年度同時符合上

開特定項目健檢及本原

則補助規定者，應擇一請

領，不得重複。 

 

施健康檢查情形之清

冊，予以列管。 

益，爰修正第一款規定。 

四、查保訓會一百零七年一月

二十六日公保字第一○

七○○○○八九○號函

規定略以，一百零三年一

月七日修正公布之公務

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

法（以下簡稱安衛辦法）

第十九條規定，係參酌職

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

職安法）第二十條規定，

明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

員得實施健檢，並據以訂

定健檢要點，復考量職安

法係規範雇主對在職勞

工施行健檢，以維護其身

心健康，是安衛辦法及健

檢要點之適用對象，亦應

以現職公務人員為宜，至

留職停薪及依法停職之

人員，尚不得據以實施健

檢，爰增列第四款規定，

以臻明確。 

五、另查保訓會一百零四年十

二月十六日公保字第一

○四○○一六八四八號

函、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公保字第一○六

○○一四九○二號函及

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八

日公保字第一○七○一

五一○○○號函，均參酌

前人事行政局九十七年

一月十八日局給字第○

九七○○○一七四○號

書函略以，代理主管人員



與主管人員仍屬有別，代

理主管人員於代理主管

職務期間，尚不合參加主

管人員住院健康檢查。據

此，如屬代理職務情形或

縣（市）一級機關副首長

於代理首長期間，尚無從

適用健檢要點規定實施

健檢並予經費補助，亦不

生得於同年度內保留主

管人員受檢資格及補助

該等級之健康檢查費用

問題。爰增列第五款規

定，以杜爭議。 

六、又查保訓會一百零六年九

月二十五日公保字第一

○六○○一二一一二號

函略以，因醫療疾病衍生

之相關檢查（驗），與健

檢要點無涉。準此，如經

由健保門診實施相關身

體檢查，檢查當日及健保

給付以外之自付額費

用，自不屬健檢補助範

疇，亦不生核給公假問

題，爰增列第六款規定，

以釐清疑義。 

六、健檢費用除各機關依其經

費狀況有所限制外，得由

補助對象自行墊付或由

機關先行借墊，再由補助

對象檢據覈實向服務機

關辦理經費核銷。但超出

補助額度者，由補助對象

自行負擔。 

七、各機關得視經費狀況，由

受檢人自行墊付或由機

關先行借墊補助範圍內

之健康檢查費用，再由受

檢人檢據覈實向所屬機

關辦理經費核銷。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現行各醫療院所推出

健檢方案多元，費用種類

不一，補助對象依個人年

齡及健康狀況自行選擇

適宜方案實施健檢，服務

機關應在補助額度內覈

實予以補助，至超出額度

部份，宜由補助對象自行



負擔，爰增列但書規定，

以臻明確。 

(刪除) 八、各機關學校年度內實際實

施健康檢查人數占得依

本規範補助健康檢查費

用之人數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者，依下列標準覈實

獎勵承辦人員： 

(一)得依本規範補助健康檢

查費用之人數在十五人

以下者，列入人事帄時考

核辦理。 

(二)得依本規範補助健康檢

查費用之人數在十六人

至三十人者，嘉獎一次，

獎勵名額一人。 

(三)得依本規範補助健康檢

查費用之人數在三十一

人以上者，嘉獎一次，獎

勵名額二人。 

一、 本點刪除。 

二、考量其他直轄市政府健檢

業務洵屬一般例行性業

務，並無訂定相關獎勵標

準，為期與其他直轄市政

府承辦健檢獎勵規定衡

帄一致，爰刪除敘獎規

定。 

七、本原則所需健檢經費，由

各機關編列預算；經費不足

時，得由各機關於年度預算

相關經費項下調整支應。 

以中央經費進用之聘僱人

員，應優先由各機關按中央

經費比例爭取相應之健檢

經費補助。但經爭取未獲補

助者，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九、本規範所需費用，由各機

關自行籌措；經費不足

時，並得由各機關調整相

關經費支應。 

 

一、點次變更。 

二、依保訓會一百十年一月八

日公保字第一一○○○

○○二三六號函釋意

旨，為彰顯政府美意並督

促各機關重視所屬人員

之身心健康，請依健檢要

點第四點第二項及第七

點第二項規定，按實施健

檢之次數核給所屬同仁

檢查費用之補助。本府前

於一百十年二月二十六

日以高市府人給字第一

一○三○一六二二○○

○號函請各機關依現行



規定於一百十年預算額

度下覈實予以補助，至一

百十一年應足額編列相

關健檢補助預算，以維護

同仁身心健康，爰修正第

一項文字。 

三、考量中央補助款進用之聘

僱人員，仍屬本府簽訂聘

僱契約人員，為展現照護

同仁身心健康之美意，爰

增列第二項規定，然為兼

顧本府財政負擔，宜優先

由各機關向中央爭取經

費，如未獲補助始予以補

助」。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第二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說 明 
附表 

補助對象 資格條件 補助次數 
補助費用 
（新臺
幣） 

市長、副
市長、職
務列等最
高簡任第
十三職等
以上且經
銓審簡任
第十三職
等以上者
及一級機
關首長 

不限 
每年一
次 

一萬六千
元 

一級機關
副首長、
職務列等
最高簡任
第十二職
等以上且
經銓審簡
任第十二
職等者、
二級機關
首長、副
首長及各
區公所區
長、副區
長 

五十歲
以上 

每年一
次 

一萬元 

未滿五
十歲 

每二年
一次 

附表 

補助
對象 

年齡 
受檢
次數 

補助金
額 

（新臺
幣） 

醫療
機構 

機關
首長
或職
務列
等最
高第
十三
職等
以上
且經
銓審
第十
三職
等以
上者 

不限 
每 年
一次 

七千九
百元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評 鑑
為 合
格 之
醫 療
機構 機 關

副 首
長 

五 十
歲 以
上 

每 年
一次 

未 滿
五 十
歲 

每 二
年 一
次 

職 務
列 等
最 高
第 九
職 等
以 上

五 十
歲 以
上 

每 年
一次 

未 滿
五 十
歲 

每 二
年 一
次 

一、 按健檢要點第八點規定略以，安衛辦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政務人員及民

選公職人員健檢，得由各機關比照健檢

要點規定辦理。考量市長為民選公職人

員，副市長及以政務人員任用之一級機

關首長，依現行規定本即有適用，爰明

定市長及副市長為本府補助對象。 

二、 考量機關層級與職務職責程度不同，將

原補助對象機關首長及副首長，區分為

一、二級機關首長及副首長，期與健檢

要點之適用對象為一致性規定，爰增列

職務列等最高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且經

銓審簡任第十二職等者規定，以期衡

帄，並酌予提高補助費用。 

三、 配合行政院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

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以下簡稱健

檢基準表）規定，增列四十歲以上且於

現職機關服務連續滿一年之聘僱人員為

健檢補助對象及其補助費用。又為明定

聘僱人員定義，增列附表備註二。 

四、 為使每二年補助一次之認定更明確，查

保訓會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公保字



職務列等
最高薦任
第九職等
以上且經
銓審薦任
第九職等
或相當官
職等以上
者 

五十歲
以上 

每年一
次 

八千九百
元 

未滿五
十歲 

每二年
一次 

不具上述身分之四
十歲以上公務人員 

每二年
一次 

四千五百
元 

四十歲以上且於現
職機關連續服務滿
一年之聘僱人員 
備註： 
一、本表所定年齡標準，指受檢年度前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已年滿四十歲或
五十歲者。 

二、本表所稱「聘僱人員」，指依聘用人員
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
員。 

三、本表所稱「每二年補助一次」，指須間
隔一個年度後即可實施健檢。 

四、本表所稱「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
年」，指於受檢年度前一年一月三十一
日（含）前到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均於同一現職機關擔任聘僱人
員職務，且於服務年資連續未中斷
者，於受檢年度起得申請健檢補助。 

 

且 經
銓 審
第 九
職 等
以 上
者 

不具
上述
身分
之本
府所
屬公
務人
員 

四 十
歲 以
上 

每 二
年 一
次 

三千五
百元 

備註： 
一、 本表機關首長係指本府各一級局、

處、委員會暨所屬機關首長及本市各
區公所區長。 

二、 本表所定四十歲及五十歲以上人員，
指於受檢年度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已年滿四十歲或五十歲者。 

三、 機關因業務需要而依公務人員安全及
衛生防護辦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等規
定，辦理特定項目健康檢查者，不得
於同一年度同時實施機關特定項目健
康檢查及本府健康檢查，而應擇一受
檢。 

四、 本市各級市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健康
檢查，由本府教育局規劃辦理。 

 

一○八○○一○一三二號函釋以，為鼓

勵公務人員規劃自主健康管理，並得視

身體健康狀況及業務繁忙程度，於年度

內彈性安排實施健康檢查，僅須間隔一

個年度後實施健檢，即符合「每二年實

施一次」之規定，爰增列附表備註三。 

五、為利機關認定聘僱人員於現職機關連續服

務滿一年，爰增列附表備註四。 


